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省政府关于新沟河延伸拓浚工程

移民安置规划大纲的批复

省水利厅：

你厅《关于报请审批新沟河延伸拓浚工程建设征地移民安置规划大纲的请示》（苏水计〔2010〕11号）收悉。根据《大中型水利水电工程建设征地补偿和移民安置条例》（国务院令第471号），省人民政府审核并原则同意你厅组织编制的《新沟河延伸拓浚工程建设征地移民安置规划大纲》。望依据规划大纲抓紧组织编制移民安置规划，按照规定程序履行审批手续，认真做好征地补偿和移民安置工作，确保新沟河延伸拓浚工程建设顺利推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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